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2017 年 12 月 10 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九

月间，抚顺市新宾县的法轮功学

员刘静（刘正荣），被新宾县公

安局的国保及刑警和永陵派出

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新

宾县国保将构陷刘静到检察院。

当时检察院知道案件违法，将案

件两次打回到新宾县公安局，要

求国保补充证据。虽然没有补充

成证据，公安局又将案件两次送

回新宾县检察院。 
刘静家找的律师，到检察

院，讲了对法轮功学员孙静的抓

捕起诉是违法的，讲给检察院的

公诉人张欣芯等人听，但是检察

院人员，受政法委的指使（胁

迫），非法把法轮功学员刘静起

诉到法院。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日抚顺

市新宾县法院，在抚顺市南沟看

守所对刘静非法庭审，律师为刘

静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因上次

庭审没有结束，新宾县法院工作

人员通知，刘静案件将于二零一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抚顺市

南沟看守所接着庭审。 
随后，新宾县检察院公诉人

张欣芯，突然患急性阑尾炎，得

入院进行手术。法院不得不通知

推迟开庭。 
张欣芯的病痛，也许是上天的警示，

不要对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虽然上天慈悲

于人，但是所有残害良善的元凶、爪牙没

有一个善终的。追随江泽民积极迫害法轮

功的上至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

厚、苏荣、李东生、王立军，下至直接参

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警察等，陆续

遭恶报，或以贪腐的罪名送进监狱、或被

病痛折磨丧命、或连累家人。而且这些报

应只是人间的报应，更可怕的报应是老天

爷让他们偿还罪业的惩罚。你可能想，我

现在挺好的，没有遭报应啊！但是，只要

你做了迫害好人的事，报应是绝对躲不过

去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谴恶报如影随

形！◇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七日，新宾县公安局的副局长

柳大刚，国保队长赵连科，还有

新宾镇派出所的警察到法轮功

学员孙静的家中，非法抄家，并

将孙静夫妻俩绑架到看守所。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八日，新

宾县法院对孙静的案件再一次

开庭。孙静的律师进行了有力的

辩护。在七月二十五日的开庭

中，律师对案件辩护，指出新宾

县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孙

静的绑架和庭审已经是违法的。 
事过几个月之后，新宾县法

院再一次开庭，是因为新宾县公

安局对孙静绑架时，就对孙静家

搜查，出具两份证明：一、对孙

静家搜查时，执法记录仪坏了，

记录不能播放；二、在搜查时没

有搜查证。 
针对这两个问题，律师展开

有力的辩护。对于公安局不能出

示执法记录仪来证明他们搜查

的合法性，在审判时法院说执法

记录仪损坏，不能出示执法记录

仪来证明案件。公安机关对犯罪

嫌疑人的指控，就没有证据来证

明，那就是非法指控。而对法轮

功学员抄家时，没有出示搜查

证。公安机关办案，不出示搜查

证对公民人身或住宅的搜查就

是违法的。在对孙静的指控的案

件中，两样非法证据都不能证明

对孙静家的搜查是合法的行为。

公安机关出示的证明，又不能作

为案件的证据来使用。 
对法轮功学员被构陷的案

件，律师已经做了一千场的辩

护，早已说明法轮功学员信仰无

罪，传播信仰无罪。有多少法轮

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件，公安国保

没有立案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抓

捕，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到

法轮功学员家中搜查，又把搜查

出来合法的法轮功资料当作所谓

证据，再对法轮功学员定罪判刑。 
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五

十号，废止一百六十一件规范性

文件。其中，第九十九、一百条

废止了一九九九年的两条有关法

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的表明：

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

籍资料是合法的。 
法轮功的书籍在中国出版都

是合法的，那法轮转学员制作和

传播法轮功资料传播，也是合理、

合法的。 
新宾县公安局在绑架孙静之

后，检察院两次退卷。因为证据

不合法，新宾县公安局理应无条

件释放孙静。但是新宾县公安局

不但不放人，仍把孙静的案件两

次送回检察院。 
检察院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之

后，法院在一次开庭之后，律师

辩护指出案件不成立，抓人、取

证等程序都不合法，法院理应无

条件放人，但是法院却将案件打

回检察院，此时，检察院也应该

撤销案件的起诉，无条件释放法

轮功学员。可是检察院将公安局

补充的案件说明，作为证据又将

案件起诉到法庭，对无辜的法轮

功学员非法庭审。案件就是在新

宾县公检法这样推让来推让去

的，最后开庭还是证据违法。新

宾县公检法的人员现在理应无条

件的释放法轮功学员孙静，尊重

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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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李克强下榻 Westin 酒店前法轮功学员的横幅非常醒目。

图一

图二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

九点多钟，新宾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长赵连科领着一男一女（女的叫张

恩秀），还有红庙子乡派出所所长，

领着三名警察他们穿的都是便装，

闯入新宾县红庙子乡法轮功学员刘

玉坤家。他们进屋就抄家，翻到了

一些《明慧周刊》和大法书籍，还

有李洪志老师的法像。 
刘玉坤不让他们动这些大法的

东西。警察欺骗她说：你的东西我

们不动，你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一

会就让你回来，我们说话算数。刘

玉坤听信了他们的谎言就去了派出

所，随后警察又到她家又翻了一遍。

把所有的大法书籍和三百多本《明

慧周刊》全部收走。 
在派出所里，刘玉坤不配合他

们，就问他们我在家看书犯哪条法

了？你看看我们的大法书里面写的

内容犯哪条法了？大法叫我们堂堂

正正的做人，你们抓我都不敢穿警

服，你们才是在犯法。你们到家搜查，

连搜查证都没有，你们想将我家的大法

搜走，你们才是执法犯法！ 
红庙子派出所的所长说：我知道你

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没办法，我也

不愿意管。给你送进去拘留十天就回

来。刘玉坤被送到抚顺南沟看守所。 
在拘留期间，他们让她双手印指

纹，派出所还让家属交二百元钱，一百

元是体检费，另一百元是回来的路费。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新

宾县红庙子乡派出所六名警察闯到英

盈村刘美玲家非法抄家，企图绑架。刘

美玲不让他们拿走大法书和他们抢夺，

六名警察把她按倒在地，抢走一本大法

书撕毁，还耍弄她，而且还要把她带走。

后来村书记出面说情，告诉警察说这女

人一人生活挺可怜的放了她吧。警察把

大法书拿走了。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新宾县

红庙子乡派出所三男一女，其中三个男

的中两个穿警服的，一个着便装，闯入

刘美玲家，因大门是插上的，他们

是翻墙跳进去的，进屋抢走了李洪

志老师的法像，大法书和周刊等，

刘美玲制止他们的不法行为，他们

威胁说要把刘美玲带走，刘美玲

说：我不跟你们走。他们把刘美玲

按住，撕毁对联，并把墙上的年画

揭下来拿走。 
警察没有搜查令到居民家随

便的搜查，就是违法和犯罪。不法

警察及其他人员，在没有搜查证的

情况下，非法搜查法轮功学员的身

体；或到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搜

查；或是未经法轮功学员允许强制

进入法轮功学员的住宅，此类行为

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

规定，构成了非法搜查罪、非法侵

入他人住宅罪。 
红庙子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你

们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家随便

的搜查，你们就是在以执法名义而

从事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 

中共的杀人史 
六十多年来，中共发动了各

种整人、害人运动，造成八千多
万无辜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
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
和。 

窃 政 初 期 的 “ 土 改 和 镇
反”运动，杀害五百多万中国
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
用大跃进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
荒，全国非正常死亡三～四千多
万人，史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就
饿死几百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
七六年的十年文革，使中国生灵
涂炭，传统文化毁灭殆尽。一九
八九年的“六四”屠城，中共在
天安门用坦克机枪碾杀手无寸
铁的学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
日，中共又开始对信仰“真、善、
忍”的民众大开杀戒。可以说，
中共不除，中国人难有安日。◇ 

图：希腊学员们在雅典宪法广场讲真相
征签反对迫害 

【明慧网】希腊首都雅典的

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位

于希腊国会前，这里是希腊人举

行大型集会之地，是雅典公共交

通枢纽中心之一，广场附近有许

多名胜古迹，过往游客多在此聚

集。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下

午二点，希腊法轮功学员在首都

雅典宪法广场上一如既往地拉

开真相展板，挂出法轮大法好的

横幅，摆好征签台，学员们有的

炼功，有的散发传单讲述法轮功

的美好，和十八年来法轮功在中

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呼吁人们

携手共同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 
熙熙攘攘的人群布满了宪法

广场，学员们祥和的功法演示吸

引了游客和过往行人的目光，他

们关注着美好的功法演示，认真

地阅读着真相展板。 
十来个外族裔年轻人在展板附近了解真

相，当学员拿着征签板征询他们是否愿意为

支持人权，反对迫害法轮功签名时，他们毫

不犹豫地在请愿书上签了字。还有的年轻人

要求加入到功法演示的学员中去学炼动功。  


